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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志潔河北交河人，是耶穌會神

父、電機工程博士，對數理經濟

亦多所鑽研。1967 年擔任輔大

法學院院長，繼又出任商學院首

任院長及會統系、經濟系主任、

耶穌會代表等。他以校為家，致

力推展院務、系務，並奔走募款

興建教學大樓與學生宿舍。他秉

持服務和博愛的精神教育學子，

深受學生愛戴與尊敬。

蕭志潔自幼蒙受家庭教育和教會學校的薰陶，對耶穌會會士行仁濟

世、犧牲奉獻的精神，  至為敬佩。 稍長，  即發願終生獻身教會，  傳教救

人。

神父高中畢業後，進入上海震旦大學修習中、西古典文學。嗣因大陸

變局被迫出國，  1950 年入聖若瑟哲學院（San Jose Seminary）攻讀哲學，畢

業後進入雅典耀大學（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）攻讀物理及數學，繼入

佰樂民神學院攻讀神學。1962 及 1965 年先後畢業於美國聖路易大學及阿拉

巴馬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，1966 年在阿拉巴馬州獵村太空中心從事博士後

研究。

蕭神父受到的教育極其廣博，包括文學、哲學、數學、物理、電機工

程等，此外鑽研經濟數學、數理經濟學，亦頗有心得。

神父負笈國外 17 年，於 1966 年應聘回國，任教於臺灣大學電機

—— 輔大商學院的首任院長
24.蕭志潔（1924 ～ 200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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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所，並兼教授輔仁大學經濟系第四屆的微積分，故他常說輔大經濟

系第四屆的學生是他的開山大弟子。1967 年出任輔仁大學法學院院長，

1969 年輔仁大學成立商學院（今管理學院），改任商學院首任院長，並

兼任會統系首任系主任。

1972 年，蕭神父再度赴美研究，翌年應聘在美國的大學任客座教授。

1979 年被當時耶穌會中華省會長房志榮神父徵召回國，擔任輔大法學院

院長兼經濟學系系主任，並任法、管兩學院財務委員會召集人，耶穌會

代表等職。

神父在擔任耶穌會代表期間，曾為興建利瑪竇大樓，信義、和平兩

宿舍及耶穌會神父宿舍（今聖心學苑）的經費，四處奔走籌措。1979 至

1986 年間主持院務、系務時，更是以校為家，  精心擘畫， 戮力推展，使

院務、系務蒸蒸日上。 在教學與輔導方面，他本著服務、博愛精神教育

學生，視生如子，學生如有任何疑問，必悉心解答，對學生的輔導更是

誠摯懇切，諄諄教誨。神父常說「 從事教育的人，除了以身作則外，還

需要有愛心、良心與耐心。 」他不但是經師，更是人師的典範，一位曾

經擔任法官的校友回憶，蕭神父的好榜樣對其影響甚大，使他以作「窮

人的律師」為榮，能幫助無力負擔訴訟費的窮苦人家解決法律問題，是

神父給他最好的禮物。

神父在系主任任內，即認為系友是系上寶貴的資源，應該加強系上與

系友的聯繫，以爭取系友的認同與對母校的向心力。因而極力推動與籌劃

成立經濟系系友會。還曾遠赴臺中、高雄，為當地的系友舉辦系友聯誼會，

對經濟系系友會的發展不遺餘力。更向事業有成的系友募款，成立「愛心

獎學金」，獎勵家境清寒、品學兼優或熱心系學會的同學。蕭神父雖已離

開人世，但他律己惟嚴、愛人以德，寬恕、仁愛和熱心助人的行誼，永存

於所有輔大師生的心中。


